抽签会议程
一、抽签会由招标人主持。

二、抽签会开始前，投标员必须在交易中心抽签系统中验证指纹签到，抽签会开始时间（即截标时间）即为签到截止时间。签到截止时未签到的投标人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

三、招标人负责收取已签到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并逐个审核。抽签程序应当在所有投标文件审核完成，并宣布审核结果后开始。
四、招标人应当在抽签开始前宣布本次抽签中标原则、中标价等须向投标人预先说明的内容。对招标文件中没有明确规定中标原则的工程，由招标人现场随机抽取号码确定中标原则，1-40号间为小号中标，41-80号间为大号中标。
五、在投标人抽取号码前，招标人应当核验投标人身份。投标人参加抽签程序的人员应当为进行指纹签到的投标员或法定代表人，非以上人员不得参加抽签程序。若未按规定委派人员抽签，其抽取号码无效，招标人将取消该投标人抽签资格。
六、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顺序依次上台抽签，投标人抢抽或未按照顺序进行抽签的，其抽签号码无效，取消该投标人抽签资格，并记录不良行为。
七、投标人抽取号码后，应当对本单位号码签字确认。
八、投标人按抽签键后，抽签设备未顶出号码或同时出现多个号码的，其抽签号码无效，投标人应当重新抽签。
九、投标人经招标人呼叫三次未能到场验证身份抽签的，招标人将取消其抽签资格。

十、抽签过程中对任何问题有争议而无法解决的，应当立即请示项目主管部门。
十一、所有投标人抽签完成后，招标人应当宣布抽签结果。

十二、抽签会结束后，招标人须在交易中心打印的“抽签结果表”签字确认。“抽签结果表”一式三份，一份项目主管部门存留，一份招标人存留，一份交易中心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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